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办事指南
（暂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邀请单位为外国人申请外国人才签证（以下简称“R字签证”）的《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二、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签证分为外交签证、礼遇签证、公务签证、普通签证。对因工作、学习、探亲、旅游、商务活动、人才引进等非外交、公务事由入境的外国人，签发相应类别的普通签证。普通签证的类别和签发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六条　规定：普通签证分为以下类别，并在签证上标明相应的汉语拼音字母。R字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第七条规定：申请R字签证，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三）国家外国专家局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印发《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外专发〔2017〕218号）。
三、办理机构
四川省外国专家局。
四、申请条件
（一）邀请单位基本条件
依法设立，有实际经营场所、依法纳税、缴纳社会保险、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的，需经过批准。
（二）申请人基本条件
1.应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境内有确定的邀请单位，信用记录良好。
2.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应当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标准条件。国家外国专家局会同外交部、公安部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资源供求状况适时调整外国高端人才认定标准。
3.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申请材料
（一）形式标准 
所有纸质材料原件及中文翻译件均须以电子方式上传至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需提供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
（二）申请材料目录
2、申请办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外国高端人才（A类），请提供以下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清单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申请表
	原件 
	1份
	
电子
	在线填写打印，申请人签字（复印或传真件）后，加盖邀请单位公章或经单位授权部门公章上传至系统。
	邀请单位公章包括法定名称章，以及已在系统授权备案登记的外事、人事机构公章。

	2
	境内单位邀请函件
	原件
	1份
	电子
	由邀请单位出具，加盖邀请单位公章或经单位授权部门公章上传至系统。
	

	3
	符合R字签证人才认定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
	原件
	1份
	电子
	符合《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外国高端人才（A类）（一）入选国内相关人才计划的；（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四）创新创业人才；（五）优秀青年人才；（六）计点积分在85分以上的，提供相对应的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详见备注。

	4
	申请人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
	原件
	1份
	电子
	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
	护照有效期不得少于6个月。

	5
	
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
	原件
	1份
	
电子
	近期免冠电子照片，白色背景，无边框，面部特征完整，图像清晰，无斑点、瑕疵、印墨缺陷。
	不建议戴帽子或头巾等饰物，如因宗教原因不得不戴，应确保其不遮挡申请人整个面部。

	6
	其他材料
	
	
	
	
	

	备注：
1、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应提交有关证书、证明或含入选者的证明文件（发文名单）。
2、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应提交相关对应性奖励、奖项证书或证明材料。
3、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应提交企业相关证明材料（详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办事指南）及人才的证明材料，如外籍人才曾在华相关单位工作的工作经历证明或相关单位拟邀请外籍人才提供企业管理或技术支持。
4、创新创业人才应提交12个月内出具的企业验资报告（注册资金实缴）等投资证明和人才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有关/证明材料。
5、优秀青年人才应提供相关博士后证明材料。
6、计点积分涉及地方鼓励性加分项指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缺特殊人才，可给予计点积分最高10分的额外加分。主要包括：受到省级政府（含副省级）表彰奖励；受到市级政府表彰奖励；连续3年获得省级及以上引智项目资金资助；省重点企业聘用、省重点项目引进的高级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持有国际通用职业技能证书或急需紧缺的技能型人才；出资额不低于100万元创办企业的出资人。


六、办结期限
对邀请单位提交的《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申请，四川省外国专家局进行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七、办理流程
1.用人单位需在外国专家入境前1个月提交相关文件材料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2.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对材料进行预审和受理。材料不齐全、内容不规范的，国际处告知需补正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
3.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方可在网上申请。用人单位登录“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申请信息，并提供相关电子材料。
4.办理机构网上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申请事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应当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不再提交纸质材料核验。
5.办理机构网上受理后，在规定期限进行审查。
6.符合条件、标准的，办理机构应当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在线签发《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不符合条件、标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八、注意事项
（一）邀请单位自网上提交申请之日起可以登录系统，实时查询办理状态和查询决定结果，决定通过后，可直接在线打印《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二）办理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面谈、电话询问、实地调查、随机抽查等措施核查申请材料真实性。
（三）持《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申请R字签证。
申请人应当自《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持确认函等材料至我驻外使、领馆及我外交部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申请R字签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1、 签证申请表；
2、 本人护照（有效期内为6个月以上）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
3、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打印件；
4、 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九、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87092732
联系人：刘老师
[bookmark: _GoBack]地址：腾骧楼104
网址：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http://fwp.safea.gov.cn
http://39.155.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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